关于做好评标准备（清标）事宜的通知
各招标人、代理机构：
根据《江苏省国有资金投资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管理办法》（省政府令第120号）第二十二条，评标前，招标人应开展评标准备工作，并向评标委员会提供相关信息；采用电子招标投标的，应当使用电子交易系统自动开展评标准备工作。现就做好评标准备（清标）工作流程及组建评标准备（清标）工作小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调整开评标时间安排
自本通知发布之日起，所有使用南通市公共资源交易平台且在区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交易开标工程项目，原则上实行“第一天开标、清标（开标当天），第二天评标（开标次日）”的工作机制。
第一天（开标及清标日）：完成开标程序后，随即由评标清标委员会开展评标准备（清标）工作。

第二天（评标日）：评标委员会依据评标准备（清标）报告及相关资料进行独立评审。

开标结束后，对于投标单位数量少、技术简单的项目，能确保当天完成评标准备（清标）、评标的，招标人可会商区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在场地具备的前提下，可当天完成评标准备（清标）评标工作。
评标准备（清标）工作小组的要求

评标准备（清标）工作应由招标人依法组建评标准备（清标）工作小组负责。

评标准备（清标）工作小组人数应为3人及以上单数。

招标人必须委派1名代表负责评标准备（清标）工作，其余成员可由招标人指派其他具备评标准备（清标）能力的人员组成。

评标准备（清标）工作小组成员需熟悉招投标全流程操作、熟练掌握《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及政策性文件。

评标准备（清标）结果报送与备案流程

评标准备（清标）委员会完成评标准备（清标）工作后，当场形成《评标准备（清标）报告》并由评标准备（清标）委员会成员签字确认。《评标准备（清标）报告》原件需要在区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指定区域文件柜中保存，评标结束前不得带离区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评标结束后随招标项目档案一并存档。
《评标准备（清标）报告》在开始前提交给评标委员会，同时报送至同级招投标监管部门。

评标准备（清标）过程中发现的围标串标线索、弄虚作假嫌疑或其他异常情况，必须在报送监管部门的报告中单独列明。

评标准备（清标）费用支付

招标人（或其所属主管部门）在职在编工作人员，不得领取相关费用。
招标人通过委托方式聘请外部人员参与评标准备（清标）的，相关费用可参照我区评标专家费用规定支付。

工作要求

招标人作为第一责任人，应切实履行招标主体责任，选派责任心强、业务熟练的人员参与评标准备（清标）工作。

评标准备（清标）工作小组成员应严格遵守保密规定，不得泄露评标准备（清标）过程中知悉的投标文件内容及评审情况。

评标准备（清标）工作应客观、公正，评标准备（清标）报告不得有排他性等不符合规定的内容，招标人需要对评标准备（清标）报告的真实性、准确性、合理性负责。

参与评标准备（清标）的人员不得参与该项目的评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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